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02號

上  訴  人  張賢財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謝尚修律師

被  上訴人  Villa-M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梓恩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社區罰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000年0月00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3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5萬元本息，及該部分

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

訴人負擔86%，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於民國000年0月00日變更為甲○

○，有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函（本院卷第87至89頁）可稽，並

經甲○○於113年7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75、

76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

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Villa-M社區（下稱系爭社區）A2

戶即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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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上訴人先後於附表

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停放

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經系爭社區住戶在住

戶LINE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勸導，及伊前主任委員黃○誼

報警後，會同員警勸導，上訴人仍未將車輛遷移至適當位

置，違規時間合計145小時，依系爭社區規約第一部分管理

公約第6條第19項（下稱系爭條款）規定，伊得處以1小時新

臺幣（下同）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並得連

續開罰。伊於112年8月25日以臺中英才郵局存證號碼0000號

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後7日內

給付罰款，上訴人迄未給付。爰依系爭條款之規定，求為命

上訴人給付14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

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

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辯以：

　㈠伊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律保留原則之

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

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

效。

　㈡縱認系爭條款為有效，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被

上訴人請求伊給付145萬元，顯失公平，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

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參酌臺中市最高累進停車費率為

每小時60元，至多僅能以每小時120元作為罰款之計算標

準。

　㈢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189、190頁，本院卷第110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係系爭社區戶別A

2，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

  ㈡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不得擅自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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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車輛、垃圾、寵

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

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

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其他住戶造成

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包括不限於交

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等」。

  ㈢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駕駛附表編號1、2

所示車輛，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

　㈣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限期上訴人給付罰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定：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先後於

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

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違反系爭條款規

定等語，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規約（原審卷第23至43頁）、監視器錄影光碟（原審卷第45

頁）、第四分局函及工作紀錄簿（原審卷第197至204

頁）、系爭群組對話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221、222

頁）、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土地登記謄本

（原審卷第223至228頁）為證，堪認為真正。

　㈡系爭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

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

1項、第2項第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自始無效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

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為合法有效等語。按法律保留

原則乃參照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指關

於人民基本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國家機關或具公權力者

非有法律之明文或授權，不得予以限制之情形而言，其目的

在於節制政府機關權力之濫用，從而，自僅適用於具有權力

服從性質之從屬權力關係者。至於私法秩序係在私法自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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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下追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衡平正義，於私權關係中，一

方當事人權利不合理之擴張，即屬對於他方當事人權利之不

正侵害，是在權利濫用外之合法範圍內，應保障當事人個人

具有根據自己的意志，通過法律行為構築其法律關係之可

能，與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

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係為加強社區之管

理、維護，提昇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品質而成立之人的

組織體，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構，與各區分所有權

人及住戶相互間本無從屬關係。且系爭條款經系爭社區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其規定住戶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

不改正，得每小時罰款1萬元，係為規範住戶違規占用公共

設施時之處理方式，社區住戶一體適用，並未違反強制或禁

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序良俗或平等原則，依照前揭說明，屬

私法自治範疇，自非法所不許，亦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涉。因

此，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云

云，並不可採。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25

萬元：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

定，違規時間合計145小時，其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

45萬元云云。惟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

不得擅自變更、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

車輛、垃圾、寵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

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

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

其他住戶造成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

包括不限於交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

等」（原審卷第29頁），該條款既規定「違規者經過勸導不

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

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堪認系爭社區住戶

如有違反系爭條款之行為，須先經勸導仍拒不回復原狀或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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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適當位置，被上訴人始得處以罰款，並非住戶一有違反

系爭條款之行為，即得處以罰款。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

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時，係由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中勸導；

為附表編號2所示行為時，係由時任主任委員黃○誼報警並

由員警協同勸導等語（原審卷第208頁），並提出系爭群組

對話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

分局春社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為證。

觀諸系爭群組對話截圖，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所示時間停放

車輛後，先有系爭社區住戶「張克帆」拍攝照片並傳送至系

爭群組中，住戶林士民則於同日7時52分許，在系爭群組中

回應稱該車輛為上訴人所有，再於同日7時54分許，標註上

訴人，以：「你有車位不停，故意擋大門是什麼意思xxxxx

x」等語，勸導並質問上訴人，上訴人分別於同日8時42分、

8時44分許，傳送錄音檔案，並回應：「什麼遙控器拿3個來

賣我，我車子才能通行」等語，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1月14

日8時42分許，經系爭社區住戶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再

依前揭受理案件證明單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春社派

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

0000號卷【下稱偵卷】第161頁）所示，上訴人於附表編號2

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當時主任委員黃○誼係於11

2年7月17日13時57分許報警並提出妨害自由刑事告訴，經承

辦員警陳○○於同日14時26分許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上訴

人向員警表示請人將擋住其車庫前之物品移走才會移車，且

聽聞員警要求其至派出所製作筆錄時，以臺語「不要吵」回

應後，即掛斷電話，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17日14時26

分，經承辦員警陳○○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因此，被上

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之時間及金

額，應各如附表「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時間」及「本院認定

得求罰款金額」欄所示。至於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

既未據被上訴人主張並舉證證明上訴人於前揭時間以前，業

經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之事實，即與系爭條款所定處以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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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不符，自屬無據。 

  ㈣系爭條款雖具有懲罰性罰款性質，但罰款金額並未過高，無

從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

　　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得類推適用

民法第252條規定，被上訴人請求高額罰款，顯失公平，應

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等語，為被上訴

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條款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

定，罰款金額亦未過高，不應酌減等語。經查：

　⒈系爭條款對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不改正之住戶處以罰款，

核其性質，實屬對於違規住戶所為之制裁，即以金錢給付作

為其違反規約之懲罰。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

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

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在

契約自由原則之下，倘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數額超過違

約他方之實際損害額，以致雙方利益失衡時，為期公平，乃

賦與法院得核減違約金之權限。又契約為雙方當事人互為要

約及承諾之對立意思表示，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由區

分所有權人為平行合致之意思表示，雖有不同。惟倘區分所

有權人以多數逕行作成對於違反決議事項者須處以高額金錢

給付作為懲罰之決議，以致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因少數人

違反決議事項所生之實際損害，而有失公平時，固應類推適

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由法院酌減至相當之數額。

　⒉上訴人雖辯稱：其因被上訴人拒絕交付社區大門遙控器，致

無法將車輛駛入社區大門停放在A2戶車位，而其借名登記在

訴外人于明名下之A1戶車庫雖位在社區大門外，然因A1戶車

庫大門遭被上訴人以盆栽、鐵鏈、綠化牆阻擋，亦無法使用

A1戶車位，始以此方式抗議等語（原審卷第65頁，本院卷第

219頁），足見上訴人係因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社區大門遙

控器發給及A1戶車庫使用發生糾紛，故意將車輛停放占用系

爭社區大門車道，以阻礙其他住戶車輛通行之方式，作為抗

爭手段。然系爭社區住戶車輛進出大門車道已改用etag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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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禁管理，原車道遙控器於112年3月1日停用，有社區公告

（原審卷第221、222頁）可參；而于明以被上訴人阻擋其A1

戶車庫經由系爭社區大門車道通行，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訴請被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

度訴字第1154號判決駁回其請求，于明提起上訴，再經本院

以113年度上字第150號判決駁回上訴，有前開判決（原審卷

第229至236頁，本院卷第187至199頁）為證；已難認為被上

訴人有何故意不法妨害上訴人停放車輛或使用車庫之情事。

況且，上訴人縱因前揭情事，認其停車權益受損，亦應循合

法途徑解決紛爭，不能以此作為其阻礙他人車輛通行之正當

事由。再者，系爭社區位在臺中市南屯區○○路，地處大肚

山之郊區，與市區有相當之距離，住戶出入均以車輛代步，

上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將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

道後，系爭社區其餘住戶之汽車即無法出入系爭社區，有GO

OGLE地圖（本院卷第213頁）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

院卷第110、218、219頁）。而上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停放

車輛後，分別經系爭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承辦員警撥打電

話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已如前述，且上訴人於112年7月

16日20時（即附表編號2）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除於112年

7月17日報警外，亦於翌日即同月18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提出刑事告訴（偵卷第5頁），然因上訴人車輛停放地

點，為社區土地，非屬道路，公權力無法介入，民間拖吊業

者亦恐生糾紛，不願協助拖吊，至上訴人停放車輛6日後之1

12年7月22日，因住戶葉○岑多日外出受阻，造成身體不

適，急需送醫，始由其兄葉○嘉聯絡民間拖吊業者將車輛拖

至上訴人車庫，葉○岑方能送醫急診等情，有黃○誼、葉○

嘉、葉○岑、甲○○之警詢筆錄（偵卷第133至149頁）、葉

○岑之診斷證明書（偵卷第151頁）可參。另系爭社區共計2

0棟房屋，即有20戶住戶，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原審

卷第23頁）、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第223至228頁）為證，

扣除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以及上訴人主張其借名登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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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名下之A1戶後，尚有18戶，以每戶居住2至3人計算，上訴

人之行為至少造成36至54人無法使用車輛出入，受害人數眾

多，且前後2次受阻時間分別達10小時35分鐘、133小時40分

鐘，對其等就學、工作及日常生活影響極為重大，並造成住

戶身體不適，難以就醫，危及生命安全，所生損害甚鉅。本

院審酌前開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請求上

訴人各給付9萬元、116萬元，合計125萬元之罰款，尚無過

高。上訴人主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

額云云，自無可採。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

明文。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罰款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

付，既經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且兩造均同意以113年1月

4日作為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本院卷第109頁），上訴人迄

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1

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

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

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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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表：

編號 停放時間     

   

停放地點 

 

停放車輛

車牌號碼

被上訴人請求

罰款金額

本院認定得請求

罰款時間

本院認定得

請求罰款金

額

1    112年1月14日6

時25分至同日1

7時，共計10小

時35分鐘  

社 區 大 門

車道     

       

○○○-00

00     

11萬元 112年1月14日8

時42分至同日17

時，共計8時18

分

9萬元

2  112年7月16日2

0時至同月22日

9時40分，共計

133小時40分鐘

社 區 大 門

車道     

         

○○○-00

00     

134萬元 112年7月17日14

時26分至同月22

日9時40分，共

計115小時14分

116萬元

合計 145萬元 1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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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02號
上  訴  人  張賢財    


訴訟代理人  謝尚修律師
被  上訴人  Villa-M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梓恩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社區罰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000年0月0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3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5萬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86%，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於民國000年0月00日變更為甲○○，有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函（本院卷第87至89頁）可稽，並經甲○○於113年7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75、76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Villa-M社區（下稱系爭社區）A2戶即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上訴人先後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經系爭社區住戶在住戶LINE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勸導，及伊前主任委員黃○誼報警後，會同員警勸導，上訴人仍未將車輛遷移至適當位置，違規時間合計145小時，依系爭社區規約第一部分管理公約第6條第19項（下稱系爭條款）規定，伊得處以1小時新臺幣（下同）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並得連續開罰。伊於112年8月25日以臺中英才郵局存證號碼0000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罰款，上訴人迄未給付。爰依系爭條款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4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辯以：
　㈠伊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
　㈡縱認系爭條款為有效，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被上訴人請求伊給付145萬元，顯失公平，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參酌臺中市最高累進停車費率為每小時60元，至多僅能以每小時120元作為罰款之計算標準。
　㈢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189、190頁，本院卷第110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係系爭社區戶別A2，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
  ㈡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不得擅自變更、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車輛、垃圾、寵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其他住戶造成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包括不限於交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等」。
  ㈢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駕駛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
　㈣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限期上訴人給付罰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定：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先後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違反系爭條款規定等語，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規約（原審卷第23至43頁）、監視器錄影光碟（原審卷第45頁）、第四分局函及工作紀錄簿（原審卷第197至204 頁）、系爭群組對話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221、222頁）、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第223至228頁）為證，堪認為真正。
　㈡系爭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為合法有效等語。按法律保留原則乃參照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指關於人民基本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國家機關或具公權力者非有法律之明文或授權，不得予以限制之情形而言，其目的在於節制政府機關權力之濫用，從而，自僅適用於具有權力服從性質之從屬權力關係者。至於私法秩序係在私法自治原則下追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衡平正義，於私權關係中，一方當事人權利不合理之擴張，即屬對於他方當事人權利之不正侵害，是在權利濫用外之合法範圍內，應保障當事人個人具有根據自己的意志，通過法律行為構築其法律關係之可能，與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係為加強社區之管理、維護，提昇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品質而成立之人的組織體，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構，與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相互間本無從屬關係。且系爭條款經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其規定住戶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不改正，得每小時罰款1萬元，係為規範住戶違規占用公共設施時之處理方式，社區住戶一體適用，並未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序良俗或平等原則，依照前揭說明，屬私法自治範疇，自非法所不許，亦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涉。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云云，並不可採。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25萬元：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定，違規時間合計145小時，其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45萬元云云。惟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不得擅自變更、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車輛、垃圾、寵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其他住戶造成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包括不限於交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等」（原審卷第29頁），該條款既規定「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堪認系爭社區住戶如有違反系爭條款之行為，須先經勸導仍拒不回復原狀或遷移至適當位置，被上訴人始得處以罰款，並非住戶一有違反系爭條款之行為，即得處以罰款。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時，係由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中勸導；為附表編號2所示行為時，係由時任主任委員黃○誼報警並由員警協同勸導等語（原審卷第208頁），並提出系爭群組對話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春社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為證。觀諸系爭群組對話截圖，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先有系爭社區住戶「張克帆」拍攝照片並傳送至系爭群組中，住戶林士民則於同日7時52分許，在系爭群組中回應稱該車輛為上訴人所有，再於同日7時54分許，標註上訴人，以：「你有車位不停，故意擋大門是什麼意思xxxxxx」等語，勸導並質問上訴人，上訴人分別於同日8時42分、8時44分許，傳送錄音檔案，並回應：「什麼遙控器拿3個來賣我，我車子才能通行」等語，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1月14日8時42分許，經系爭社區住戶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再依前揭受理案件證明單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春社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000號卷【下稱偵卷】第161頁）所示，上訴人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當時主任委員黃○誼係於112年7月17日13時57分許報警並提出妨害自由刑事告訴，經承辦員警陳○○於同日14時26分許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上訴人向員警表示請人將擋住其車庫前之物品移走才會移車，且聽聞員警要求其至派出所製作筆錄時，以臺語「不要吵」回應後，即掛斷電話，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17日14時26分，經承辦員警陳○○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因此，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之時間及金額，應各如附表「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時間」及「本院認定得求罰款金額」欄所示。至於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既未據被上訴人主張並舉證證明上訴人於前揭時間以前，業經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之事實，即與系爭條款所定處以罰金之要件不符，自屬無據。 
  ㈣系爭條款雖具有懲罰性罰款性質，但罰款金額並未過高，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
　　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被上訴人請求高額罰款，顯失公平，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條款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罰款金額亦未過高，不應酌減等語。經查：
　⒈系爭條款對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不改正之住戶處以罰款，核其性質，實屬對於違規住戶所為之制裁，即以金錢給付作為其違反規約之懲罰。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在契約自由原則之下，倘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數額超過違約他方之實際損害額，以致雙方利益失衡時，為期公平，乃賦與法院得核減違約金之權限。又契約為雙方當事人互為要約及承諾之對立意思表示，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由區分所有權人為平行合致之意思表示，雖有不同。惟倘區分所有權人以多數逕行作成對於違反決議事項者須處以高額金錢給付作為懲罰之決議，以致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因少數人違反決議事項所生之實際損害，而有失公平時，固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由法院酌減至相當之數額。
　⒉上訴人雖辯稱：其因被上訴人拒絕交付社區大門遙控器，致無法將車輛駛入社區大門停放在A2戶車位，而其借名登記在訴外人于明名下之A1戶車庫雖位在社區大門外，然因A1戶車庫大門遭被上訴人以盆栽、鐵鏈、綠化牆阻擋，亦無法使用A1戶車位，始以此方式抗議等語（原審卷第65頁，本院卷第219頁），足見上訴人係因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社區大門遙控器發給及A1戶車庫使用發生糾紛，故意將車輛停放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以阻礙其他住戶車輛通行之方式，作為抗爭手段。然系爭社區住戶車輛進出大門車道已改用etag進行門禁管理，原車道遙控器於112年3月1日停用，有社區公告（原審卷第221、222頁）可參；而于明以被上訴人阻擋其A1戶車庫經由系爭社區大門車道通行，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訴請被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154號判決駁回其請求，于明提起上訴，再經本院以113年度上字第150號判決駁回上訴，有前開判決（原審卷第229至236頁，本院卷第187至199頁）為證；已難認為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不法妨害上訴人停放車輛或使用車庫之情事。況且，上訴人縱因前揭情事，認其停車權益受損，亦應循合法途徑解決紛爭，不能以此作為其阻礙他人車輛通行之正當事由。再者，系爭社區位在臺中市南屯區○○路，地處大肚山之郊區，與市區有相當之距離，住戶出入均以車輛代步，上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將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後，系爭社區其餘住戶之汽車即無法出入系爭社區，有GOOGLE地圖（本院卷第213頁）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0、218、219頁）。而上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分別經系爭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承辦員警撥打電話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已如前述，且上訴人於112年7月16日20時（即附表編號2）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除於112年7月17日報警外，亦於翌日即同月18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偵卷第5頁），然因上訴人車輛停放地點，為社區土地，非屬道路，公權力無法介入，民間拖吊業者亦恐生糾紛，不願協助拖吊，至上訴人停放車輛6日後之112年7月22日，因住戶葉○岑多日外出受阻，造成身體不適，急需送醫，始由其兄葉○嘉聯絡民間拖吊業者將車輛拖至上訴人車庫，葉○岑方能送醫急診等情，有黃○誼、葉○嘉、葉○岑、甲○○之警詢筆錄（偵卷第133至149頁）、葉○岑之診斷證明書（偵卷第151頁）可參。另系爭社區共計20棟房屋，即有20戶住戶，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原審卷第23頁）、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第223至228頁）為證，扣除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以及上訴人主張其借名登記在于明名下之A1戶後，尚有18戶，以每戶居住2至3人計算，上訴人之行為至少造成36至54人無法使用車輛出入，受害人數眾多，且前後2次受阻時間分別達10小時35分鐘、133小時40分鐘，對其等就學、工作及日常生活影響極為重大，並造成住戶身體不適，難以就醫，危及生命安全，所生損害甚鉅。本院審酌前開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請求上訴人各給付9萬元、116萬元，合計125萬元之罰款，尚無過高。上訴人主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云云，自無可採。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罰款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且兩造均同意以113年1月4日作為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本院卷第109頁），上訴人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表：
		編號

		停放時間          

		停放地點   

		停放車輛車牌號碼

		被上訴人請求罰款金額

		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時間

		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金額



		1   

		112年1月14日6時25分至同日17時，共計10小時35分鐘  

		社區大門車道             

		○○○-0000     

		11萬元

		112年1月14日8時42分至同日17時，共計8時18分

		9萬元



		2 

		112年7月16日20時至同月22日9時40分，共計133小時40分鐘

		社區大門車道               

		○○○-0000     

		134萬元

		112年7月17日14時26分至同月22日9時40分，共計115小時14分

		116萬元



		合計

		


		


		


		145萬元

		


		125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02號
上  訴  人  張賢財    

訴訟代理人  謝尚修律師
被  上訴人  Villa-M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梓恩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社區罰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000年0月00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3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5萬元本息，及該部分
    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
    訴人負擔86%，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於民國000年0月00日變更為甲○○，
    有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函（本院卷第87至89頁）可稽，並經甲
    ○○於113年7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75、76頁）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Villa-M社區（下稱系爭社區）A2
    戶即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
    權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上訴人先後於附表編號
    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停放而占
    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經系爭社區住戶在住戶LI
    NE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勸導，及伊前主任委員黃○誼報警
    後，會同員警勸導，上訴人仍未將車輛遷移至適當位置，違
    規時間合計145小時，依系爭社區規約第一部分管理公約第6
    條第19項（下稱系爭條款）規定，伊得處以1小時新臺幣（
    下同）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並得連續開罰
    。伊於112年8月25日以臺中英才郵局存證號碼0000號存證信
    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罰
    款，上訴人迄未給付。爰依系爭條款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
    給付14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
    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辯以：
　㈠伊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律保留原則之
    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
    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
    效。
　㈡縱認系爭條款為有效，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被
    上訴人請求伊給付145萬元，顯失公平，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
    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參酌臺中市最高累進停車費率為
    每小時60元，至多僅能以每小時120元作為罰款之計算標準
    。
　㈢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189、190頁，本院卷第110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係系爭社區戶別A2
    ，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
  ㈡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不得擅自變更、
    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車輛、垃圾、寵
    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
    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
    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其他住戶造成
    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包括不限於交
    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等」。
  ㈢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駕駛附表編號1、2
    所示車輛，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
　㈣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限期上訴人給付罰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定：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先後於
    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
    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違反系爭條款規
    定等語，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規約（原審卷第23至43頁）、監視器錄影光碟（原審卷第45
    頁）、第四分局函及工作紀錄簿（原審卷第197至204 頁）
    、系爭群組對話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221、222頁）、
    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土地登記謄本（原審
    卷第223至228頁）為證，堪認為真正。
　㈡系爭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
    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
    1項、第2項第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自始無效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
    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為合法有效等語。按法律保留
    原則乃參照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指關
    於人民基本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國家機關或具公權力者
    非有法律之明文或授權，不得予以限制之情形而言，其目的
    在於節制政府機關權力之濫用，從而，自僅適用於具有權力
    服從性質之從屬權力關係者。至於私法秩序係在私法自治原
    則下追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衡平正義，於私權關係中，一
    方當事人權利不合理之擴張，即屬對於他方當事人權利之不
    正侵害，是在權利濫用外之合法範圍內，應保障當事人個人
    具有根據自己的意志，通過法律行為構築其法律關係之可能
    ，與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84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係為加強社區之管理、
    維護，提昇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品質而成立之人的組織
    體，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構，與各區分所有權人及
    住戶相互間本無從屬關係。且系爭條款經系爭社區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其規定住戶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不改
    正，得每小時罰款1萬元，係為規範住戶違規占用公共設施
    時之處理方式，社區住戶一體適用，並未違反強制或禁止規
    定，亦未背於公序良俗或平等原則，依照前揭說明，屬私法
    自治範疇，自非法所不許，亦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涉。因此，
    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云云，
    並不可採。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25萬
    元：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定
    ，違規時間合計145小時，其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45
    萬元云云。惟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不
    得擅自變更、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車
    輛、垃圾、寵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導
    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
    、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其
    他住戶造成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包
    括不限於交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等
    」（原審卷第29頁），該條款既規定「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
    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
    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堪認系爭社區住戶如
    有違反系爭條款之行為，須先經勸導仍拒不回復原狀或遷移
    至適當位置，被上訴人始得處以罰款，並非住戶一有違反系
    爭條款之行為，即得處以罰款。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附
    表編號1所示行為時，係由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中勸導；為
    附表編號2所示行為時，係由時任主任委員黃○誼報警並由員
    警協同勸導等語（原審卷第208頁），並提出系爭群組對話
    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
    春社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為證。觀諸
    系爭群組對話截圖，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所示時間停放車輛
    後，先有系爭社區住戶「張克帆」拍攝照片並傳送至系爭群
    組中，住戶林士民則於同日7時52分許，在系爭群組中回應
    稱該車輛為上訴人所有，再於同日7時54分許，標註上訴人
    ，以：「你有車位不停，故意擋大門是什麼意思xxxxxx」等
    語，勸導並質問上訴人，上訴人分別於同日8時42分、8時44
    分許，傳送錄音檔案，並回應：「什麼遙控器拿3個來賣我
    ，我車子才能通行」等語，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1月14日8
    時42分許，經系爭社區住戶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再依前
    揭受理案件證明單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春社派出所
    公務電話紀錄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000
    號卷【下稱偵卷】第161頁）所示，上訴人於附表編號2所示
    時間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當時主任委員黃○誼係於112年7
    月17日13時57分許報警並提出妨害自由刑事告訴，經承辦員
    警陳○○於同日14時26分許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上訴人向員
    警表示請人將擋住其車庫前之物品移走才會移車，且聽聞員
    警要求其至派出所製作筆錄時，以臺語「不要吵」回應後，
    即掛斷電話，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17日14時26分，經承
    辦員警陳○○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因此，被上訴人依系爭
    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之時間及金額，應各如附
    表「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時間」及「本院認定得求罰款金額
    」欄所示。至於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既未據被上訴
    人主張並舉證證明上訴人於前揭時間以前，業經勸導仍拒絕
    遷移車輛之事實，即與系爭條款所定處以罰金之要件不符，
    自屬無據。 
  ㈣系爭條款雖具有懲罰性罰款性質，但罰款金額並未過高，無
    從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
　　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得類推適用
    民法第252條規定，被上訴人請求高額罰款，顯失公平，應
    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等語，為被上訴
    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條款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
    定，罰款金額亦未過高，不應酌減等語。經查：
　⒈系爭條款對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不改正之住戶處以罰款，
    核其性質，實屬對於違規住戶所為之制裁，即以金錢給付作
    為其違反規約之懲罰。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
    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
    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在
    契約自由原則之下，倘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數額超過違
    約他方之實際損害額，以致雙方利益失衡時，為期公平，乃
    賦與法院得核減違約金之權限。又契約為雙方當事人互為要
    約及承諾之對立意思表示，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由區
    分所有權人為平行合致之意思表示，雖有不同。惟倘區分所
    有權人以多數逕行作成對於違反決議事項者須處以高額金錢
    給付作為懲罰之決議，以致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因少數人
    違反決議事項所生之實際損害，而有失公平時，固應類推適
    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由法院酌減至相當之數額。
　⒉上訴人雖辯稱：其因被上訴人拒絕交付社區大門遙控器，致
    無法將車輛駛入社區大門停放在A2戶車位，而其借名登記在
    訴外人于明名下之A1戶車庫雖位在社區大門外，然因A1戶車
    庫大門遭被上訴人以盆栽、鐵鏈、綠化牆阻擋，亦無法使用
    A1戶車位，始以此方式抗議等語（原審卷第65頁，本院卷第
    219頁），足見上訴人係因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社區大門遙
    控器發給及A1戶車庫使用發生糾紛，故意將車輛停放占用系
    爭社區大門車道，以阻礙其他住戶車輛通行之方式，作為抗
    爭手段。然系爭社區住戶車輛進出大門車道已改用etag進行
    門禁管理，原車道遙控器於112年3月1日停用，有社區公告
    （原審卷第221、222頁）可參；而于明以被上訴人阻擋其A1
    戶車庫經由系爭社區大門車道通行，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訴請被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
    度訴字第1154號判決駁回其請求，于明提起上訴，再經本院
    以113年度上字第150號判決駁回上訴，有前開判決（原審卷
    第229至236頁，本院卷第187至199頁）為證；已難認為被上
    訴人有何故意不法妨害上訴人停放車輛或使用車庫之情事。
    況且，上訴人縱因前揭情事，認其停車權益受損，亦應循合
    法途徑解決紛爭，不能以此作為其阻礙他人車輛通行之正當
    事由。再者，系爭社區位在臺中市南屯區○○路，地處大肚山
    之郊區，與市區有相當之距離，住戶出入均以車輛代步，上
    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將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
    後，系爭社區其餘住戶之汽車即無法出入系爭社區，有GOOG
    LE地圖（本院卷第213頁）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
    卷第110、218、219頁）。而上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停放車
    輛後，分別經系爭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承辦員警撥打電話
    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已如前述，且上訴人於112年7月16
    日20時（即附表編號2）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除於112年7
    月17日報警外，亦於翌日即同月18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提出刑事告訴（偵卷第5頁），然因上訴人車輛停放地點，
    為社區土地，非屬道路，公權力無法介入，民間拖吊業者亦
    恐生糾紛，不願協助拖吊，至上訴人停放車輛6日後之112年
    7月22日，因住戶葉○岑多日外出受阻，造成身體不適，急需
    送醫，始由其兄葉○嘉聯絡民間拖吊業者將車輛拖至上訴人
    車庫，葉○岑方能送醫急診等情，有黃○誼、葉○嘉、葉○岑、
    甲○○之警詢筆錄（偵卷第133至149頁）、葉○岑之診斷證明
    書（偵卷第151頁）可參。另系爭社區共計20棟房屋，即有2
    0戶住戶，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原審卷第23頁）、土
    地登記謄本（原審卷第223至228頁）為證，扣除上訴人所有
    系爭房屋，以及上訴人主張其借名登記在于明名下之A1戶後
    ，尚有18戶，以每戶居住2至3人計算，上訴人之行為至少造
    成36至54人無法使用車輛出入，受害人數眾多，且前後2次
    受阻時間分別達10小時35分鐘、133小時40分鐘，對其等就
    學、工作及日常生活影響極為重大，並造成住戶身體不適，
    難以就醫，危及生命安全，所生損害甚鉅。本院審酌前開一
    切情狀，認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請求上訴人各給付9
    萬元、116萬元，合計125萬元之罰款，尚無過高。上訴人主
    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云云，自無
    可採。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
    明文。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罰款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
    付，既經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且兩造均同意以113年1月
    4日作為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本院卷第109頁），上訴人迄
    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1
    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
    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
    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表：
編號 停放時間           停放地點    停放車輛車牌號碼 被上訴人請求罰款金額 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時間 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金額 1    112年1月14日6時25分至同日17時，共計10小時35分鐘   社區大門車道              ○○○-0000      11萬元 112年1月14日8時42分至同日17時，共計8時18分 9萬元 2  112年7月16日20時至同月22日9時40分，共計133小時40分鐘 社區大門車道                ○○○-0000      134萬元 112年7月17日14時26分至同月22日9時40分，共計115小時14分 116萬元 合計    145萬元  125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02號
上  訴  人  張賢財    


訴訟代理人  謝尚修律師
被  上訴人  Villa-M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梓恩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社區罰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000年0月0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3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5萬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86%，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於民國000年0月00日變更為甲○○，有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函（本院卷第87至89頁）可稽，並經甲○○於113年7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75、76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Villa-M社區（下稱系爭社區）A2戶即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上訴人先後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經系爭社區住戶在住戶LINE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勸導，及伊前主任委員黃○誼報警後，會同員警勸導，上訴人仍未將車輛遷移至適當位置，違規時間合計145小時，依系爭社區規約第一部分管理公約第6條第19項（下稱系爭條款）規定，伊得處以1小時新臺幣（下同）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並得連續開罰。伊於112年8月25日以臺中英才郵局存證號碼0000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罰款，上訴人迄未給付。爰依系爭條款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4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辯以：
　㈠伊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
　㈡縱認系爭條款為有效，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被上訴人請求伊給付145萬元，顯失公平，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參酌臺中市最高累進停車費率為每小時60元，至多僅能以每小時120元作為罰款之計算標準。
　㈢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189、190頁，本院卷第110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係系爭社區戶別A2，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
  ㈡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不得擅自變更、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車輛、垃圾、寵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其他住戶造成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包括不限於交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等」。
  ㈢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駕駛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
　㈣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限期上訴人給付罰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定：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先後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違反系爭條款規定等語，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規約（原審卷第23至43頁）、監視器錄影光碟（原審卷第45頁）、第四分局函及工作紀錄簿（原審卷第197至204 頁）、系爭群組對話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221、222頁）、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第223至228頁）為證，堪認為真正。
　㈡系爭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為合法有效等語。按法律保留原則乃參照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指關於人民基本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國家機關或具公權力者非有法律之明文或授權，不得予以限制之情形而言，其目的在於節制政府機關權力之濫用，從而，自僅適用於具有權力服從性質之從屬權力關係者。至於私法秩序係在私法自治原則下追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衡平正義，於私權關係中，一方當事人權利不合理之擴張，即屬對於他方當事人權利之不正侵害，是在權利濫用外之合法範圍內，應保障當事人個人具有根據自己的意志，通過法律行為構築其法律關係之可能，與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係為加強社區之管理、維護，提昇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品質而成立之人的組織體，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構，與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相互間本無從屬關係。且系爭條款經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其規定住戶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不改正，得每小時罰款1萬元，係為規範住戶違規占用公共設施時之處理方式，社區住戶一體適用，並未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序良俗或平等原則，依照前揭說明，屬私法自治範疇，自非法所不許，亦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涉。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云云，並不可採。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25萬元：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定，違規時間合計145小時，其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45萬元云云。惟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不得擅自變更、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車輛、垃圾、寵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其他住戶造成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包括不限於交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等」（原審卷第29頁），該條款既規定「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堪認系爭社區住戶如有違反系爭條款之行為，須先經勸導仍拒不回復原狀或遷移至適當位置，被上訴人始得處以罰款，並非住戶一有違反系爭條款之行為，即得處以罰款。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時，係由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中勸導；為附表編號2所示行為時，係由時任主任委員黃○誼報警並由員警協同勸導等語（原審卷第208頁），並提出系爭群組對話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春社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為證。觀諸系爭群組對話截圖，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先有系爭社區住戶「張克帆」拍攝照片並傳送至系爭群組中，住戶林士民則於同日7時52分許，在系爭群組中回應稱該車輛為上訴人所有，再於同日7時54分許，標註上訴人，以：「你有車位不停，故意擋大門是什麼意思xxxxxx」等語，勸導並質問上訴人，上訴人分別於同日8時42分、8時44分許，傳送錄音檔案，並回應：「什麼遙控器拿3個來賣我，我車子才能通行」等語，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1月14日8時42分許，經系爭社區住戶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再依前揭受理案件證明單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春社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000號卷【下稱偵卷】第161頁）所示，上訴人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當時主任委員黃○誼係於112年7月17日13時57分許報警並提出妨害自由刑事告訴，經承辦員警陳○○於同日14時26分許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上訴人向員警表示請人將擋住其車庫前之物品移走才會移車，且聽聞員警要求其至派出所製作筆錄時，以臺語「不要吵」回應後，即掛斷電話，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17日14時26分，經承辦員警陳○○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因此，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之時間及金額，應各如附表「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時間」及「本院認定得求罰款金額」欄所示。至於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既未據被上訴人主張並舉證證明上訴人於前揭時間以前，業經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之事實，即與系爭條款所定處以罰金之要件不符，自屬無據。 
  ㈣系爭條款雖具有懲罰性罰款性質，但罰款金額並未過高，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
　　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被上訴人請求高額罰款，顯失公平，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條款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罰款金額亦未過高，不應酌減等語。經查：
　⒈系爭條款對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不改正之住戶處以罰款，核其性質，實屬對於違規住戶所為之制裁，即以金錢給付作為其違反規約之懲罰。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在契約自由原則之下，倘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數額超過違約他方之實際損害額，以致雙方利益失衡時，為期公平，乃賦與法院得核減違約金之權限。又契約為雙方當事人互為要約及承諾之對立意思表示，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由區分所有權人為平行合致之意思表示，雖有不同。惟倘區分所有權人以多數逕行作成對於違反決議事項者須處以高額金錢給付作為懲罰之決議，以致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因少數人違反決議事項所生之實際損害，而有失公平時，固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由法院酌減至相當之數額。
　⒉上訴人雖辯稱：其因被上訴人拒絕交付社區大門遙控器，致無法將車輛駛入社區大門停放在A2戶車位，而其借名登記在訴外人于明名下之A1戶車庫雖位在社區大門外，然因A1戶車庫大門遭被上訴人以盆栽、鐵鏈、綠化牆阻擋，亦無法使用A1戶車位，始以此方式抗議等語（原審卷第65頁，本院卷第219頁），足見上訴人係因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社區大門遙控器發給及A1戶車庫使用發生糾紛，故意將車輛停放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以阻礙其他住戶車輛通行之方式，作為抗爭手段。然系爭社區住戶車輛進出大門車道已改用etag進行門禁管理，原車道遙控器於112年3月1日停用，有社區公告（原審卷第221、222頁）可參；而于明以被上訴人阻擋其A1戶車庫經由系爭社區大門車道通行，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訴請被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154號判決駁回其請求，于明提起上訴，再經本院以113年度上字第150號判決駁回上訴，有前開判決（原審卷第229至236頁，本院卷第187至199頁）為證；已難認為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不法妨害上訴人停放車輛或使用車庫之情事。況且，上訴人縱因前揭情事，認其停車權益受損，亦應循合法途徑解決紛爭，不能以此作為其阻礙他人車輛通行之正當事由。再者，系爭社區位在臺中市南屯區○○路，地處大肚山之郊區，與市區有相當之距離，住戶出入均以車輛代步，上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將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後，系爭社區其餘住戶之汽車即無法出入系爭社區，有GOOGLE地圖（本院卷第213頁）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0、218、219頁）。而上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分別經系爭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承辦員警撥打電話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已如前述，且上訴人於112年7月16日20時（即附表編號2）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除於112年7月17日報警外，亦於翌日即同月18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偵卷第5頁），然因上訴人車輛停放地點，為社區土地，非屬道路，公權力無法介入，民間拖吊業者亦恐生糾紛，不願協助拖吊，至上訴人停放車輛6日後之112年7月22日，因住戶葉○岑多日外出受阻，造成身體不適，急需送醫，始由其兄葉○嘉聯絡民間拖吊業者將車輛拖至上訴人車庫，葉○岑方能送醫急診等情，有黃○誼、葉○嘉、葉○岑、甲○○之警詢筆錄（偵卷第133至149頁）、葉○岑之診斷證明書（偵卷第151頁）可參。另系爭社區共計20棟房屋，即有20戶住戶，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原審卷第23頁）、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第223至228頁）為證，扣除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以及上訴人主張其借名登記在于明名下之A1戶後，尚有18戶，以每戶居住2至3人計算，上訴人之行為至少造成36至54人無法使用車輛出入，受害人數眾多，且前後2次受阻時間分別達10小時35分鐘、133小時40分鐘，對其等就學、工作及日常生活影響極為重大，並造成住戶身體不適，難以就醫，危及生命安全，所生損害甚鉅。本院審酌前開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請求上訴人各給付9萬元、116萬元，合計125萬元之罰款，尚無過高。上訴人主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云云，自無可採。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罰款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且兩造均同意以113年1月4日作為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本院卷第109頁），上訴人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表：
		編號

		停放時間          

		停放地點   

		停放車輛車牌號碼

		被上訴人請求罰款金額

		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時間

		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金額



		1   

		112年1月14日6時25分至同日17時，共計10小時35分鐘  

		社區大門車道             

		○○○-0000     

		11萬元

		112年1月14日8時42分至同日17時，共計8時18分

		9萬元



		2 

		112年7月16日20時至同月22日9時40分，共計133小時40分鐘

		社區大門車道               

		○○○-0000     

		134萬元

		112年7月17日14時26分至同月22日9時40分，共計115小時14分

		116萬元



		合計

		


		


		


		145萬元

		


		125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02號
上  訴  人  張賢財    

訴訟代理人  謝尚修律師
被  上訴人  Villa-M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梓恩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社區罰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000年0月0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3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5萬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86%，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於民國000年0月00日變更為甲○○，有臺中市南屯區公所函（本院卷第87至89頁）可稽，並經甲○○於113年7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75、76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Villa-M社區（下稱系爭社區）A2戶即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上訴人先後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經系爭社區住戶在住戶LINE群組（下稱系爭群組）勸導，及伊前主任委員黃○誼報警後，會同員警勸導，上訴人仍未將車輛遷移至適當位置，違規時間合計145小時，依系爭社區規約第一部分管理公約第6條第19項（下稱系爭條款）規定，伊得處以1小時新臺幣（下同）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並得連續開罰。伊於112年8月25日以臺中英才郵局存證號碼0000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罰款，上訴人迄未給付。爰依系爭條款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14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辯以：
　㈠伊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
　㈡縱認系爭條款為有效，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被上訴人請求伊給付145萬元，顯失公平，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參酌臺中市最高累進停車費率為每小時60元，至多僅能以每小時120元作為罰款之計算標準。
　㈢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189、190頁，本院卷第110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房屋係系爭社區戶別A2，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
  ㈡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不得擅自變更、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車輛、垃圾、寵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其他住戶造成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包括不限於交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等」。
  ㈢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駕駛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
　㈣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限期上訴人給付罰款。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定：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先後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編號1、2所示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之公共設施，違反系爭條款規定等語，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規約（原審卷第23至43頁）、監視器錄影光碟（原審卷第45頁）、第四分局函及工作紀錄簿（原審卷第197至204 頁）、系爭群組對話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221、222頁）、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第223至228頁）為證，堪認為真正。
　㈡系爭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具有類似從屬權力關係，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系爭條款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所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條款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為合法有效等語。按法律保留原則乃參照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指關於人民基本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國家機關或具公權力者非有法律之明文或授權，不得予以限制之情形而言，其目的在於節制政府機關權力之濫用，從而，自僅適用於具有權力服從性質之從屬權力關係者。至於私法秩序係在私法自治原則下追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衡平正義，於私權關係中，一方當事人權利不合理之擴張，即屬對於他方當事人權利之不正侵害，是在權利濫用外之合法範圍內，應保障當事人個人具有根據自己的意志，通過法律行為構築其法律關係之可能，與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係為加強社區之管理、維護，提昇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品質而成立之人的組織體，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構，與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相互間本無從屬關係。且系爭條款經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其規定住戶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不改正，得每小時罰款1萬元，係為規範住戶違規占用公共設施時之處理方式，社區住戶一體適用，並未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序良俗或平等原則，依照前揭說明，屬私法自治範疇，自非法所不許，亦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涉。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自始無效云云，並不可採。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25萬元：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如附表所示行為，違反系爭條款規定，違規時間合計145小時，其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合計145萬元云云。惟系爭條款規定：「共同持分土地或公共設施不得擅自變更、拆除、占用或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如花盆、車輛、垃圾、寵物籠、雜物、廢棄物等...，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違規行為影響到其他住戶造成損害得加倍處罰，並需賠償住戶的實質損害，包括不限於交通費、上班遲到費用、工作損失、營業損失等等」（原審卷第29頁），該條款既規定「違規者經過勸導不立即回復原狀或遷移適當位置者，得處以1小時1萬元罰款、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可連續處罰」，堪認系爭社區住戶如有違反系爭條款之行為，須先經勸導仍拒不回復原狀或遷移至適當位置，被上訴人始得處以罰款，並非住戶一有違反系爭條款之行為，即得處以罰款。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時，係由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中勸導；為附表編號2所示行為時，係由時任主任委員黃○誼報警並由員警協同勸導等語（原審卷第208頁），並提出系爭群組對話截圖（原審卷第213至21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春社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原審卷第219頁）為證。觀諸系爭群組對話截圖，上訴人於附表編號1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先有系爭社區住戶「張克帆」拍攝照片並傳送至系爭群組中，住戶林士民則於同日7時52分許，在系爭群組中回應稱該車輛為上訴人所有，再於同日7時54分許，標註上訴人，以：「你有車位不停，故意擋大門是什麼意思xxxxxx」等語，勸導並質問上訴人，上訴人分別於同日8時42分、8時44分許，傳送錄音檔案，並回應：「什麼遙控器拿3個來賣我，我車子才能通行」等語，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1月14日8時42分許，經系爭社區住戶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再依前揭受理案件證明單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春社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000號卷【下稱偵卷】第161頁）所示，上訴人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當時主任委員黃○誼係於112年7月17日13時57分許報警並提出妨害自由刑事告訴，經承辦員警陳○○於同日14時26分許撥打電話聯繫上訴人，上訴人向員警表示請人將擋住其車庫前之物品移走才會移車，且聽聞員警要求其至派出所製作筆錄時，以臺語「不要吵」回應後，即掛斷電話，堪認上訴人係於112年7月17日14時26分，經承辦員警陳○○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因此，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罰款之時間及金額，應各如附表「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時間」及「本院認定得求罰款金額」欄所示。至於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既未據被上訴人主張並舉證證明上訴人於前揭時間以前，業經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之事實，即與系爭條款所定處以罰金之要件不符，自屬無據。 
  ㈣系爭條款雖具有懲罰性罰款性質，但罰款金額並未過高，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
　　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具有懲罰性罰款之性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被上訴人請求高額罰款，顯失公平，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系爭條款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罰款金額亦未過高，不應酌減等語。經查：
　⒈系爭條款對占用公共設施，經勸導不改正之住戶處以罰款，核其性質，實屬對於違規住戶所為之制裁，即以金錢給付作為其違反規約之懲罰。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在契約自由原則之下，倘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數額超過違約他方之實際損害額，以致雙方利益失衡時，為期公平，乃賦與法院得核減違約金之權限。又契約為雙方當事人互為要約及承諾之對立意思表示，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由區分所有權人為平行合致之意思表示，雖有不同。惟倘區分所有權人以多數逕行作成對於違反決議事項者須處以高額金錢給付作為懲罰之決議，以致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因少數人違反決議事項所生之實際損害，而有失公平時，固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由法院酌減至相當之數額。
　⒉上訴人雖辯稱：其因被上訴人拒絕交付社區大門遙控器，致無法將車輛駛入社區大門停放在A2戶車位，而其借名登記在訴外人于明名下之A1戶車庫雖位在社區大門外，然因A1戶車庫大門遭被上訴人以盆栽、鐵鏈、綠化牆阻擋，亦無法使用A1戶車位，始以此方式抗議等語（原審卷第65頁，本院卷第219頁），足見上訴人係因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社區大門遙控器發給及A1戶車庫使用發生糾紛，故意將車輛停放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以阻礙其他住戶車輛通行之方式，作為抗爭手段。然系爭社區住戶車輛進出大門車道已改用etag進行門禁管理，原車道遙控器於112年3月1日停用，有社區公告（原審卷第221、222頁）可參；而于明以被上訴人阻擋其A1戶車庫經由系爭社區大門車道通行，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訴請被上訴人應容忍其通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154號判決駁回其請求，于明提起上訴，再經本院以113年度上字第150號判決駁回上訴，有前開判決（原審卷第229至236頁，本院卷第187至199頁）為證；已難認為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不法妨害上訴人停放車輛或使用車庫之情事。況且，上訴人縱因前揭情事，認其停車權益受損，亦應循合法途徑解決紛爭，不能以此作為其阻礙他人車輛通行之正當事由。再者，系爭社區位在臺中市南屯區○○路，地處大肚山之郊區，與市區有相當之距離，住戶出入均以車輛代步，上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將車輛停放而占用系爭社區大門車道後，系爭社區其餘住戶之汽車即無法出入系爭社區，有GOOGLE地圖（本院卷第213頁）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0、218、219頁）。而上訴人於附表所示時間停放車輛後，分別經系爭社區住戶在系爭群組、承辦員警撥打電話勸導，仍拒絕遷移車輛，已如前述，且上訴人於112年7月16日20時（即附表編號2）停放車輛後，被上訴人除於112年7月17日報警外，亦於翌日即同月18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偵卷第5頁），然因上訴人車輛停放地點，為社區土地，非屬道路，公權力無法介入，民間拖吊業者亦恐生糾紛，不願協助拖吊，至上訴人停放車輛6日後之112年7月22日，因住戶葉○岑多日外出受阻，造成身體不適，急需送醫，始由其兄葉○嘉聯絡民間拖吊業者將車輛拖至上訴人車庫，葉○岑方能送醫急診等情，有黃○誼、葉○嘉、葉○岑、甲○○之警詢筆錄（偵卷第133至149頁）、葉○岑之診斷證明書（偵卷第151頁）可參。另系爭社區共計20棟房屋，即有20戶住戶，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原審卷第23頁）、土地登記謄本（原審卷第223至228頁）為證，扣除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以及上訴人主張其借名登記在于明名下之A1戶後，尚有18戶，以每戶居住2至3人計算，上訴人之行為至少造成36至54人無法使用車輛出入，受害人數眾多，且前後2次受阻時間分別達10小時35分鐘、133小時40分鐘，對其等就學、工作及日常生活影響極為重大，並造成住戶身體不適，難以就醫，危及生命安全，所生損害甚鉅。本院審酌前開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規定，請求上訴人各給付9萬元、116萬元，合計125萬元之罰款，尚無過高。上訴人主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罰款金額云云，自無可採。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罰款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且兩造均同意以113年1月4日作為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本院卷第109頁），上訴人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條款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25萬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得、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表：
編號 停放時間           停放地點    停放車輛車牌號碼 被上訴人請求罰款金額 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時間 本院認定得請求罰款金額 1    112年1月14日6時25分至同日17時，共計10小時35分鐘   社區大門車道              ○○○-0000      11萬元 112年1月14日8時42分至同日17時，共計8時18分 9萬元 2  112年7月16日20時至同月22日9時40分，共計133小時40分鐘 社區大門車道                ○○○-0000      134萬元 112年7月17日14時26分至同月22日9時40分，共計115小時14分 116萬元 合計    145萬元  125萬元 



